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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參加代位訴訟與表決權迴避行使之適用： 
兼論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劃分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719 號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抗字第 237 號民事裁定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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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劃分之意義究竟為何？公司法上歸類為董事會

權限之事項，董事會可否交由股東會追認？本案可見此等權限劃分之

議題於實務操作實屬陌生。又判決中利害關係認定之判斷以法人股東

自身之利害為準，恐不當限制利害關係之範疇，反而更加侵害少數股

東之權利。而享有實體權利之公司，由股東代為訴訟並成為原告，是

否可為被告董事參加訴訟，係公司法上懸而未決之問題，本案之裁定

提出明確之答案。 

重點整理 案件事實 

原告（A、B、C、D、E 公司）為 F 公司之股東，主張 F

公司之法定代理人甲於 99 年 5 月 14 日未經董事會決議，

將 F 公司持有之 E 公司股票出售予 F 公司股東之一、亦

由甲擔任董事長之訴外人經○公司，系爭交易造成 F 公

司受有約 2,815 萬 8,000 元之損害。 

甲於 100 年 10 月 28 日主導被上訴人之董事會，決議通過

追認系爭交易。C 以公司法第 214 條請求監察人為 F 公司

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未果後，以己名義為 F 公司提起之。 

甲為免負損害賠償責任，竟將系爭交易列為被上訴人 102

年 6 月 14 日召開之股東常會中討論事項擬予追認（追認

案）。復由訴外人辰○公司於臨時動議程序提案，以 F 公

司名義就該損害賠償事件為訴訟參加，輔助被告甲（動

議案）。 

該追認案與動議案涉及系爭交易是否作成及其後續衍生

之糾紛，屬公司業務、經營範疇事項，非公司法或被上

訴人之章程規定由股東會得決議之事項，故股東常會就

二案之決議，已逾越股東會權限，違反公司法第 202 條，

依同法第 191 條及民法第 71 條應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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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事實 

若認為並非無效，則因 F 公司董事長甲同為經○公司、

友○公司、訴外人後○基金會之法定代理人，亦為精○

公司監察人，而該公司董事長為甲之子，其餘董事有由

福○公司指派。友○、辰○、精○、福○等公司及後○

基金會（合稱五公司），彼此間相互投資、控制財務、人

事及業務經營，均為公司法所定之關係企業，依公司法

第 178 條及 180 條第 2 項規定，應不得加入表決，亦不得

代理他股東行使表決權，股份數更不算入已出席股東表

決權數。 

惟該五公司卻未迴避而加入表決，並投下贊成票，自有

決議違法之情形，得依公司法第 189 條、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撤銷二議案決議。其先位聲明求為確認系爭股東

常會就二議案決議無效；備位聲明求為撤銷二議案決議

之判決。 

本案爭點 

一、 公司法上歸類為董事會權限之事項，董事會可否交

由股東會追認？追認效果為何？ 

二、 公司決定參加訴訟時，具有利害關係之股東如何認

定？公司法第 178 條有關表決權行使迴避之規定應

如何解釋適用？又本案中所涉之公司決定參加訴

訟，對代位訴訟將發生何種效果？ 重點整理 

判決理由 

一、 最高法院 103 年度台上字第 2719 號判決 

其理由認為依公司法第 202 條之規定，則凡非經法

律或於章程規定屬股東會權限之公司業務執行事

項，皆應由董事會決議行之，不因公司法第 193 條

第 1 項之規定有所不同。又股東會係由公司所有者

組成，董事會就其權限事項，決議交由股東會決定

時，乃將其權限事項委由股東會以決議行之，尚非

法之所禁。 

則 F 公司董事會於決議追認系爭交易案後，再決議

於股東常會提出追認案，由股東常會追認系爭交

易，該股東常會就追認案所為決議依上述說明，自

無不合。 

並認為依公司法第 213 條之法理，公司是否參加訴

訟得由股東會決議行之。再按法人股東對於股東會

決議事項是否有「自身」利害關係，應以該法人股

東而非其代表人為認定之標準，概因該代表人本身

並不具有股東身分使然。原審認定友○等五公司之

代表人，就二議案並無利害關係，無須迴避表決，

無決議方法違法可言，並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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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理由 

二、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年度抗字第 237 號民事

裁定 

該裁定表示按公司法第 214 條第 2 項提起之訴訟，

係股東主張並行使公司對董事之權利，公司雖為訴

訟標的法律關係之當事人，惟其既非原告或被告，

就該訴訟自屬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第三人。 

公司與為原告之股東間對於此訴訟標的法律關係存

否之爭執，因訴訟之結果而受影響，公司為輔助為

被告之董事參加訴訟，於程序上仍有參加之利益。

原法院認 F 公司於 C 公司與甲之訴訟繫屬中，得為

輔助甲而參加訴訟，並無違誤。 

重點整理 

解評 

一、 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劃分之意義 

董事會權限範圍，多數見解主張 90 年公司法修正第

202 條後已改採董事會優位主義，將公司業務之執行

主要交付予董事會。惟因公司法第 202 條文字中「除

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規定，使得

董事會或股東優位之認定因「章程」而生擺盪。經

濟部曾解釋凡公司法上明文規定應由董事會決定之

事項，皆不可藉由章程變更而改由股東會決議，然

經濟部見解無法拘束法院，見本案即明。 

惟公司間須劃定權限之理由，與公司治理緊密相

關，前揭判決似忽略之，而逕以「非法之所禁」為

由，認為董事會可「謙抑」的將公司業務執行之決

策交付股東會表決「追認」。 

申言之，即使在股東會優位主義之概念之下，依我

國法之規定，仍應由章程進行權限安排，而非由董

事會將其權限事項「委由」股東會以決議行之。 

且由經營與所有分離之發展過程及代理成本產生之

因，本質上是股東以集體意志形成公司意思，進而

委任董事為公司處理事務，似無反過來變成董事會

委託股東會處理並決議之理。上述判決說理有所矛

盾。 

本案中，甲之出售行為本質上已構成關係人交易，

具有自身利害關係，應依公司法第 206 條第 2 項向 F

公司董事會充分揭露其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但甲

卻於交易後請董事會追認，復又交由股東會決議。

而此一行為，實質上可能構成董事會「合法化」其

原本有問題之交易，不僅無助於公司及股東權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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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保障，反而為董事巧妙設計「規避」其責任之手法。

判決對於此等資訊揭露並迴避表決權行使，及上述

人等於股東會追認決議有無迴避表決權行使等隻字

未提，似忽略此等追認決議可能之害。 

而我國 2015 年 6 月修正公司法引進閉鎖性公司，政

策選擇上已偏好公司自治之強化與擴張，則董事會

優位主義究是公司法一般原則，或僅為部分公司自

己透過章程之選擇值得重新思考。公司法第 202 條

予以定位時，不宜只有一個答案。 

本案中應清楚辨識甲透過董事會將已完成之交易交

由股東會追認之性質為何。本案性質上類似於「免

除董事責任」之舉，比較法上，德國對董事可能發

生之責任須預先免除，且免除時該董事應迴避表決

權之行使。 

法院應進一步細究該股東會對原交易具有何種法律

效果，並探討在董事會追認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第

206 條第 2 項之規定，亦應詳論該股東會追認之程序

釐清該交易知法律效果及相關董事責任。 

二、 利害關係認定之準繩 

判決所採利害關係之認定標準，係以法人股東自身

之利害為準，而不及於代表人。此判準忽略友○等

五家公司實已可能構成關係企業，亦未深入探討五

家公司間具體之控制關係。 

經濟部曾有見解認為法人股東之利害關係未必限於

自身為斷。如本案狀況，F 公司應否參加訴訟之關

鍵在於其參加之對象為甲，而甲為友○公司及後○

文教基金會之法定代理人，亦為精○公司董事長之

母親，若甲得以控制經○公司及友○公司，則自能

決定辰○及福○公司之董監指派。判決逕以法人股

東自身利害為準，是否不當限制利害關係之範疇，

進而侵蝕公司法第 178 條利害關係迴避表決權之立

法政策，有所疑問。 

三、 參加訴訟之影響 

代位訴訟乃少數股東以自己名義為公司起訴，行使

原屬於公司之權利，為多數決之例外。而享有實體

權利之公司，由股東代為訴訟並成為原告，其可否

為被告董事參加訴訟？本案肯認公司參加被告董

事，其理由為：「公司雖為訴訟標的法律關係之當事

人，惟其既非原告或被告，就該訴訟自屬有法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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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利害關係之第三人。……。」即將實體權利與訴訟

上利害關係分別觀察。 

少數股東提起代位訴訟固為少數股東重要救濟制

度，但亦可能成為其「勒索」董事或公司之手段，

准許公司參加被告董事或許為一配套方式。代位訴

訟因並未提供股東足夠之誘因，向來數量極少，而

本案之作法無疑使此制度雪上加霜，公司參加被告

董事或許能遏止少數股東濫訴，但本案中，公司係

藉由股東臨時動議使少數股東措手不及，再加上所

有與被告甲有關之股東皆未迴避表決權行使，使甲

得參加訴訟，恐非准許公司參加被告董事訴訟機制

所願。 

四、 結論 

本案之判決及裁定，前者凸顯出股東會與董事會權

限劃分之議題於實務操作上之陌生，後者肯定公司

可參加代位訴訟中被告之一方。 

董事會在章程未明文規定下，將其早已完成之交易

交由股東會追認自屬破壞權限劃分，理應不生效

力。更何況是有利害關係之董事在該次股東會決議

時是否有應迴避行使卻未迴避行使之程序瑕疵。且

本案係針對已完成之交易為決議，性質上更接近責

任免除之表決，更應注意表決權迴避行使之適用。 

最後，公司於代位訴訟中為被告董事參加訴訟有其

一定之利益，但應經過合法程序形成該決議，此亦

屬公司業務執行之一環。實務上對自身利害關係之

認定過度鬆散，結果反而可能更侵害少數股東權益。 

考題趨勢 

一、 公司法上歸類為董事會權限之事項，董事會可否交由股東會追

認？追認效果為何？ 

二、 公司決定參加訴訟時，具有利害關係之股東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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